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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2)674/2024(04)號文件  

檔 號：CB2/PL/MP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24年5月27日的會議  
 

關於規管職業介紹所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1. 本文件就規管職業介紹所 1提供背景資料，並綜述人力

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委員在第七屆立法會就相關事宜
提出的主要關注事項。  
 
 
背景  
 
2. 勞工處負責執行《僱傭條例》(第57章 )第XII部、《職業
介紹所規例》 (第 57A章 )及《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 (“《實務
守則》 ”)，從而規管香港的職業介紹所，並透過發牌、巡查、
調查投訴及檢控，保障使用本港職業介紹所服務的求職者及

僱主的利益。截至 2024年 4月底，本港共有 3 748間持牌職業
介紹所，其中有1 788間是提供外籍家庭傭工 (“外傭 ”)職業介紹
服務的職業介紹所 (“外傭職業介紹所 ”)。  
 
3. 為促進業界的專業水平和服務質素，勞工處於 2017年
1月以行政方式頒布《實務守則》，規範職業介紹所。2《2018年
                                                 
1 根據《僱傭條例》(第 57章 )，“職業介紹所 ”指以代人謀職或向僱主

供應別人的勞動力為目的而經辦業務的任何機構或人士。所有在

香港經營的職業介紹所，不論經營模式或所介紹的職務類別 (包括
提供外籍家庭傭工職業介紹服務的職業介紹所 )，必須事先領有
勞工處發出的牌照，並受到規管。  

 
2 《實務守則》載列職業介紹所經辦人必須遵守的主要法定要求及

勞工處處長期望職業介紹所達到的最低標準，例如職業介紹所

不得濫收求職者佣金、不得扣押求職者的個人財物如護照、僱傭

合約、銀行提款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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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 (修訂 )條例》為《實務守則》提供法律基礎。如職業介紹
所違反《實務守則》，勞工處處長可撤銷或拒絕發出 /續發其

牌照，或發出警告以敦促其糾正被發現的違規行為。在2023年
3月2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其就檢討
《實務守則》提出的初步建議，相關摘要載於附錄1。  
 
 
委員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4. 委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如下。  
 
打擊職業介紹所教唆外籍家庭傭工 “跳工 ”的行動  
 
5. 委員深切關注到，外傭於合約期內經常轉換僱主 (俗稱
“跳工 ”)的問題令不少聘用外傭的家庭深受困擾，部分外傭更
刻意破壞勞資關係以博取僱主提早終止其僱傭合約。委員認為

勞工處過去就外傭職業介紹所違反《實務守則》所採取的處分

方式 (從發出口頭或書面警告，以至撤銷或拒絕發出/續發職業

介紹所的牌照 )並未能有效遏止不良職業介紹所的不當行為。
據部分委員所述，有個別因嚴重違規而被勞工處撤銷牌照的

外傭職業介紹所，其負責人竟然利用其他外傭職業介紹所的

牌照在同一地點以不良手法繼續提供職業介紹服務。委員促請

政府當局盡快檢討《實務守則》。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應

考慮修訂相關條例，就職業介紹所違反《實務守則》引入刑責，

以加強規管效能。  
 
6. 政府當局表示，要有效打擊外傭 “跳工 ”，應從減低誘因
着手。因此，當局建議修訂《實務守則》內的服務協議範本，

要求職業介紹所與僱主商討外傭主動提早終止合約時的相關

退款或更換外傭的安排，從而減低職業介紹所教唆外傭 “跳工 ”
的誘因。若職業介紹所違反《實務守則》，勞工處會視乎個案

的嚴重程度而決定發出書面或口頭警告，甚至考慮撤銷其

牌照。另一方面，入境事務處會拒絕涉嫌 “跳工 ”外傭的簽證
申請並保留相關紀錄，作為日後審查有關外傭再次申請簽證

來港工作時的考慮因素之一。  
 
7. 政府當局又表示，勞工處在審批職業介紹所的發牌及

續牌申請時，除審視職業介紹所的持牌人的紀錄外，亦會審核

職業介紹所的經辦人、擬經辦人及持牌人的關聯人士 (包括
管理層或受僱人員 )有否任何相關違法紀錄。如持牌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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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人士曾干犯《僱傭條例》或違反《實務守則》，勞工處會

拒絕有關牌照申請。  
 
打擊誘騙外籍家庭傭工借取貸款的行動  
 
8. 委員亦關注到，外傭的僱主 /前僱主因外傭未有償還

借貸而受到放債人或財務中介騷擾的情況時有發生。部分委員

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就財務機構向外傭提供的貸款設定上限，

以免外傭過度借貸；或考慮強制外傭申報其債務金額，以便

準僱主能知悉有關情況。  
 
9. 政府當局表示，為防止職業介紹所與財務機構合謀安排

外傭借貸，當局建議修訂《實務守則》，要求職業介紹所在申請

牌照時須填報是否與任何財務機構有關聯等資料。與此同時，

勞工處會更廣泛地向外傭宣傳審慎理財的信息。由於外傭與本

地僱員在勞工法例下享有同等的保障和權益，政府當局沒有計

劃限制外傭向本地財務機構借貸或要求外傭申報其負債情況。 
 
規管由職業介紹所經營的住宿設施  
 
10. 委員關注到，部分由職業介紹所經營的外傭住宿設施

(俗稱 “外傭宿舍 ”)環境擠迫，居住情況有欠理想。委員詢問，
政府當局會否於《實務守則》加入條文，具體地列出由職業介紹

所經營的外傭宿舍須符合的法規及標準等，以提升該等宿舍的

營運水平。  
 
1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實務守則》第三章已訂明，職業

介紹所經營的外傭宿舍須符合相關法規和要求，例如《建築物

條例》(第123章 )、《消防安全 (建築物 )條例》(第572章 )、《旅館
業條例》(第349章 )或《床位寓所條例》(第447章 )等分別就樓宇
結構、消防安全和健康及衞生所訂明的標準及規定 (如適用 )。
政府當局在修訂《實務守則》時，會更具體地列出該等相關

法規、標準或指引等，供職業介紹所參考和遵從。  
 
加強向僱主及外籍家庭傭工提供有關職業介紹所的資訊  
 
12. 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設立一站式平台，提供有關本地職業

介紹所及聘用外傭的相關資訊，讓僱主、外傭求職者及職業

介紹所了解各自的責任及權利。部分委員進一步建議政府當局

向公眾提供資料，說明哪些職業介紹所持有外傭來源地領事館

發出的牌照 (俗稱 “大牌 ”)；以及有關涉嫌“跳工”的外傭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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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按經辦的職業介紹所計算 )，以協助僱主選擇合適的職業
介紹所。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讓僱主就職業介紹所

的服務作出評分。  
 
13. 政府當局表示，勞工處已設立外籍家庭傭工專題網站及

職業介紹所專題網站。前者以多種語言一站式發放有關聘用

外傭的資料、外傭及其僱主在勞工法例及《標準僱傭合約》下

的權利和義務等；後者則以有系統的方式發布職業介紹所的

資料，包括是否領有勞工處發出的牌照，以至被定罪或被撤銷

/拒絕續發牌照及被書面警告的紀錄，讓求職者或僱主在使用

職業介紹所服務時作出知情決定。此外，僱主亦可透過相關

網站查閱獲相關領事館認可的職業介紹所名單。  
 
 
最新發展  
 
14. 政府當局會向委員簡介勞工處規管職業介紹所的工作

的最新發展，包括於2024年5月9日頒布經修訂的《實務守則》。 
 
 
相關文件  
 
15.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2。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24年5月22日

https://www.fdh.labour.gov.hk/tc/home.html
https://www.eaa.labour.gov.hk/tc/home.html


 

附錄1 
 

勞工處修訂《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的初步建議摘要  
 
 
(1) 避免職業介紹所牽涉在求職者的財務事宜當中  
 

職業介紹所應：  職業介紹所不應：  

  在提出發牌及續牌申請時，填報
他們是否與任何財務機構在同一

地點經營業務，以及職業介紹所的

持牌人或其相關人士是否同時為

任何財務機構的負責人。  
 

  向外籍家庭傭工 (“外傭 ”)提供個人
貸款相關資訊。  
 

  為任何本地或海外招聘公司、代理
或培訓中心等收取相關費用。  
 

  提示、建議、要求或催促求職者向
其海外的招聘代理夥伴機構支付

費用。  
 

 
 
(2) 求職者文件  
 

職業介紹所應：  職業介紹所不應：  

  (如需索取及 /或保留求職者的護照

或個人身份證明文件 )向求職者
解釋原因及發出書面確認。  
 

  索取及 /或保留外傭的標準僱傭

合約以迫使外傭支付或償還款項。 
 

 
 
(3) 保障僱主和求職者的個人資料  
 

職業介紹所不應：  

  經其網站或流動應用程式、即時通訊軟件的廣播功能、社交媒體及店舖外
的櫥窗等渠道，公開展示或廣播求職者及其前僱主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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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擊外傭 “跳工 ” 
 

職業介紹所應：  職業介紹所不應：  

  向 外 傭 求 職 者 清 楚 解 釋 在 現 行
政策下，除因指明的特殊情況外，

外傭在兩年合約期內提出在港轉

換僱主的申請，通常都不會獲得

批准。  
 

  與僱主商討外傭主動提早終止合
約時的相關退款或更換外傭的安

排。  
 

  採用向在職的外傭提供金錢誘因
等營商手法誘使其提早終止合約。 
 

 
(5) 提高職業介紹所收取服務費用的透明度  
 

職業介紹所應：  

  在服務協議內列明各項服務類別的收費金額，以增加透明度及加強保障
僱主的權益。  
 

 
(6) 職業介紹所經營的住宿設施  
 

職業介紹所應：  

  申報有否經營為外傭求職者而設的住宿設施，並提供這些住宿設施的基本
資料 (例如地址、經營者姓名、是否領有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有效牌照 (如
適用 )、所提供的設施等 )。職業介紹所亦須確定其住宿設施是否符合相關
法例或牌照 (如適用 )的要求及規定。  
 

 
(7) 在《實務守則》加入 “求職者 ”的釋義  
 

在《實務守則》加入 “求職者 ”的新定義，以同時涵蓋正在尋找工作的人士
及已透過相關職業介紹所獲聘的人士，並表明《實務守則》某些部分 (例如
“避免牽涉在求職者的財務事宜 ”及 “求職者護照或個人身分證明文件 ”的
部分 )所指的 “求職者 ”包括已獲聘的人士。  

 
資料來源：立法會CB(2)219/2023(03)號文件第10段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24年5月22日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30321cb2-219-3-c.pdf


 

附錄2 
 

規管職業介紹所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人力事務委員會  
 

2022年6月21日  
 

議程第 IV項：  
勞工處勞工行政部有關勞工法例

的執法工作  
會議紀要  
 

2023年3月21日  
 

議程第 III項：  
檢討《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2023年10月17日  
 

議程第 IV項：  
勞工處勞工事務行政部有關勞工

法例的執法工作  
會議紀要  
跟進文件  
 

 
立法會會議  文件  

2022年1月19日  
 

第12項質詢：有關外傭和外傭中介的統計數字  
 
第16項質詢：外籍家庭傭工跳工問題  
 

2023年2月15日  
 

“完善外籍家庭傭工政策 ”議案  
已獲通過的議案措辭  
進度報告  
 

2024年2月28日  
 

第11項質詢：外籍家庭傭工 “跳工 ”的行為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24年5月22日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agenda/mp20220621.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minutes/mp2022062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mp/agenda/mp20230321.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mp/minutes/mp20230321.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30321cb2-769-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mp/agenda/mp20231017.htm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mp/minutes/mp2023101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31017cb2-1158-1-c.pdf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20119#33028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20119#33036
https://www.legco.gov.hk/tc/legco-business/council/hansard_rundown.html?c20230215#45913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counmtg/motion/cm20230215m-nmy-wordings-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counmtg/motion/cm20230215m-nmy-prpt-c.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402/28/P2024022800233.htm

